
類別 構成要件 法律效果 相關法條

未盡飼主義務 未盡飼主義務，故意傷害動物致死或致重傷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動保法第五條第二項
動保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未盡飼主義務 未盡飼主義務，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而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
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或過失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
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動保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九款
動保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未盡飼主義務 未盡飼主義務，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而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
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或過失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
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經裁罰處分送達之日起，五年內故意再次違
反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動保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九款
動保法第三十條第二項

未盡飼主義務 未盡飼主義務，未達動物受傷狀況，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動保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九款
動保法第三十之一條第一款

未盡飼主義務 未盡飼主義務，過失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而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
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動保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九款
動保法第三十之一條第二款

虐待動物 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之；新臺幣一萬五
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動保法第六條
動保法第三十之一條第二款
動保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動保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未植入晶片 前項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及死亡，飼主應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登記；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給與登記寵物身分標識，並應植入晶片。
飼主應於寵物出生日起四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機構、團體（以下簡稱登記機構）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
晶片(略)
飼主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九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辦理寵物之出生、
取得、轉讓、遺失或死亡登記期限之規定，經勸導拒不改善。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動保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寵物登記管理辦法第三條
動保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

外出無人伴同 飼主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使寵物無七歲以上人伴同，出入於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經勸導拒不改善。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動保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動保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九款

未打狂犬病疫苗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為防治動物傳染病之發生，得令動物防疫人員施
行動物生體檢查、預防注射、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對已執行之動物或場
所得附加記號、標示或證明文件等防治措施。必要時，得委託執業獸醫師施
行前述措施，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不得故意破壞、偽造所附加記號、標示或
證明文件。
前項防治措施，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得視動物傳染病種類，令動物所有
人或管理人聘請執業獸醫師為之或在執業獸醫師監督下執行。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不為動物防治措施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十三條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四十五條

外出未採取適當防
護措施

寵物飼主攜帶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使用鍊繩、箱籠或
採取其他適當防護措施。
第一項寵物應採取之其他適當防護措施，由動保處公告之。

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十條第一
項
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二十八條


